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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推进全市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机关党委）
2.持续推进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上级交办问题整改；继续推进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攻坚专项行动。
（综合监督处）
3.组织推进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问题整改验收销号。落实省厅要求，组织各地排查涉噪声、垃圾、黑臭水体、异味等四类环境问题线索，并推进问题整改。（执法监督处）
4.进一步加强涉水污染源排查管控力度，确保年度水环境质量稳定达到省定考核要求；进一步增补完善治水工程项目计划，为2026年水环境治理工作开好头、起好步。（水处）
5. 推动完成2025年度海洋环境治理工程、总氮削减工程。推动掘苴河环东闸口、通吕运河大洋港桥、通启运河塘芦港闸总氮浓度较2020年负增长，完成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目标。（海洋处）
6.全力做好12月污染过程应对以及国家公祭日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提前谋划臭氧“夏病冬治”，起草2025—2026年南通市臭氧“夏病冬治”方案。（大气处）
7.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发现问题整改，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土壤处）
8.启动新一轮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组织各地完成省级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申报。（自然处）
9.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2025年度排放源统计名录库更新，并启动2025年环境统计培训工作。启动2025年第二轮环评抽查复核。（环评处、总量办）
10.督促指导各地切实做好危废填埋率及贮存量同比双下降工作，确保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固化处）
11.加强岁末年初环境安全防范工作，组织开展冬季环境隐患排查整改。（安监处）
12.组织对全市工业园区限值限量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开展检查，督促企业完成年度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科监处）
13.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相关工作。完成2025年度执法尖兵、能手市级复评。组织开展全市一般工业污泥产生企业排查，梳理问题清单。进一步完善县级环境应急“明白人”卡，按照应急处置“五必做”要求，指导、督促各地派驻局开展实战演练。（执法局）
14.启动市生态环境局政务协同、数据采集加工、生物脸谱、污染防治综合监管等存量系统信创适配改造。聚焦大气污染过程，做好涉气重点源排放异常数据研判和推送，围绕高值站点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和入户监督抽测。（监控中心）
15.完成年度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整改；组织开展2025年度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评审工作；全力做好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培训调研接待工作。（监测站）
16.完成年终结算工作，做好预算一体化系统的年终对账工作。（财审处）
17.持续围绕“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开展系列宣传。组织开展“公众看生态”体验活动。（宣教处、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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